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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政府

关于 2024 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（草案）的

报 告
—— 2024 年 7 月 26 日在石龙区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

区财政局局长 张聚才

尊敬的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
我受区人民政府委托，向区人大常委会作关于 2024 年财政

预算调整方案（草案）的报告，请予审议。

一、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政策要求

省财政厅核定我区 2024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4,000 万

元（其中：一般债务限额 0 万元，专项债务限额 14,000 万元），

加上我区 2023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41,087 万元（其中：一般

债务限额 41,587 万元，专项债务限额 99,500 万元），2024 年目

前我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55,087 万元（其中：一般债务限额

41,587 万元，专项债务限额 113,500 万元）。

（一）《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对市县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

实施意见》（豫财预〔2016〕170 号）规定：年度市县政府债务

限额等于上年市县政府债务限额加上当年新增债务限额，减去去

年调减债务限额，具体分为一般债务限额和专项债务限额，一般

债务限额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，专项债务限额纳入政府性基金

预算管理。

（二）按照政府债务管理的有关要求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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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，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和发放工资、单

位运行经费、发放养老金、支付利息、商业化运作的产业项目、

企业补贴等中央明令禁止的项目支出。新增一般债券重点用于没

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建设，重点聚焦党中央、国务院确定的重大

战略和重点领域；新增专项债券重点用于交通基础设施、能源、

农林水利、生态环保、社会事业、物流基础设施、市政和产业园

区基础设施建设、新型基础设施等有一定收益且能够覆盖债券还

本付息规模的公益性项目。分别在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

算安排偿债资金用于偿还到期债务本息，并设立相应绩效目标。

二、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

根据《关于下达 2024 年河南省政府一般债券（一至二期）

和专项债券(三至十一期）资金的通知》（平财预〔2024〕31 号）

文件和《平顶山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 年河南省政府专项债券

(十六期）资金的通知》（平财预〔2024〕38 号）文件，我区新

增专项债券限额 6,500 万元，其中 1,6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10 年，

年利率 2.35%；2,9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15 年，年利率 2.61%；2,000

万元债券期限为 30 年，年利率 2.75%。

按照债券文件要求，经区政府研究，拟将新增专项债券限额

6,500 万元，分别用于平顶山市石龙区开发区工业水厂项目 2,900

万元，平顶山市石龙区半导体产业园基础设施项目 2,000 万元，

石龙区独立工矿区综合文体科技艺术中心项目（一期）1,000 万

元，石龙区观湖佳苑二期工程（二标段）600 万元。

财政预算拟作如下调整：新增政府专项债券收入 4,900 万元，

列入“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”科目，新增政府专项债券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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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 1,600 万元列入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债务转贷收入”；新

增支出 4,900 万元列入“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

入安排的支出”科目，新增支出 1,600 万元列入“其他国有土地

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”。

以上调整方案（草案），请主任、各位副主任和各位委员审

议，我们将在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，依法理财，严格

管理，确保管好用好财政资金，为促进我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做

出应有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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